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沣西新城2021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日程安排

	时间
	工作内容
	责任主体

	5月21日
	公布《2021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工作实施细则》和学区划分方案
	新城教育卫体局

	5月22日起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通过线上或线下针对学区内学生及家长开展“校园开放日”活动
	新城教育卫体局，各公办学校

	6月9日
	新区公布各民办小学招生计划，西安市教育局公布各民办初中招生计划
	新区教育卫体局、西安市教育局

	6月10日9:00-
6月24日17:00
	小学、初中入学信息审核
	新城教育卫体局，西安市教育考试中心，各公办学校

	6月11日8:00-
6月25日18:00
	民办小学、民办初中网上报名
	新城教育卫体局、西安市教育考试中心

	6月26日12:00
	公布各民办小学、民办初中报名人数
	西安市教育局、新区教育卫体局、西安市教育考试中心

	6月27日起-
7月7日
	各公办小学、公办初中招生
	新城教育卫体局，各公办学校

	6月27日9:00
	组织民办小学、民办初中电脑随机录取，公布录取结果和剩余计划数
	新区、新城教育卫体局，西安市教育考试中心

	6月28日18:00前
	公布民办学校补录计划
	新区教育卫体局

	6月29日8:00-
6月30日14:00
	相关民办学校补录报名
	新城教育卫体局、西安市教育考试中心

	6月30日14:00
	公布相关民办学校补录报名人数，组织实施电脑随机录取并公布录取结果
	新区、新城教育卫体局，西安市教育考试中心

	7月1日-
7月2日
	未完成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按政策规定免试招生
	新城教育卫体局，相关民办学校

	7月3日-
7月7日
	统筹安排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到辖区公办学校入学
	新城教育卫体局、各公办学校

	7月8日前
	公办学校发放入学通知书，民办学校发放录取通知书
	新城教育卫体局，各学校

	7月9日-
 7月10日
	各公办、民办学校办理学生入学手续
	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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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沣西新城2021年义务教育公办中小学学区划分一览表
	序号
	学校
	学区服务范围

	1
	沣西中学
	丰邑大道以东，沣河以西，西宝高速路以南，沣西大道以北的钓台区域；世纪大道白马河路以西的陈杨办辖区居住户子女。

	2
	钓台中学
	天福和园、新业佳苑、马家寨村、西张一村、西张二村、沣西逸园、沣溪美郡、王道村、资村、南米村、东江渡村、西屯村。

	3
	东张村小学
	东张村及村东、梁家庄。

	4
	西张一小学
	西张一村及村东、丰邑大道以西区域。

	5
	西张二小学
	西张二村及村北、村东，丰邑大道以西的钓台区域。

	6
	沣西新城
第三小学
	丰邑大道以东，沣河以西，统一路以南，沣润西路以北。

	7

	沣西新城第二学校
	小学
	天福和园、新业佳苑、马家寨村、沣西逸园、王道村、资村、南米村、东江渡村、西屯村、南江渡村、西江渡村。

	
	
	初中
	天福和园、新业佳苑、马家寨村、西张一村、西张二村、沣西逸园、沣溪美郡、王道村、资村、南米村、东江渡村、西屯村、南江渡村、西江渡村。

	8
	沣西新城第四学校
	小学
	丰邑大道以东，沣河以西，西宝高速路以南，统一路以北。

	
	
	初中
	丰邑大道以东，沣河以西，西宝高速路以南，沣西大道以北的钓台区域。

	9
	创新港中学（初中部）
	渭滨新家园，创新港梧桐东舍、中舍、西舍。

	10
	创新港小学
	渭滨新家园，创新港梧桐东舍、中舍、西舍。

	11
	高桥初级中学
	高桥街道辖区行政村及小区。

	12
	文教园第一小学
	丰京苑小区、文创小镇、招商雍景湾、西马坊、东马坊、曹坊、阴水坊、计家、严家渠村、严小村。

	13
	马务小学
	马务村、韩麻村、韩南村。

	14
	屯铺小学
	屯铺村、庄摆樊村。

	15
	五席坊小学
	五席坊七个自然村及居住人员。

	16
	马王初级中学
	马王街道全部自然村及驻地单位。

	17
	马王中心学校
	马王村、客省庄村、沙河村及街道驻地单位。

	18
	马王新旺小学
	新旺村、曹寨村、河头村。

	19
	马王大原小学
	大原村、石桥村。

	20
	马王西网子校
	西网厂、西安毛纺厂、张海坡村。

	21
	马王新庄小学
	新庄村、黄桥村、泥河村、联庄。

	22
	大王初级中学
	大王辖区所有行政村及小区。

	23
	大王中心学校
	大王西村、小王店村、联庄村、龙西村、龙新村、史家村、营日村、宋家村、王守村、宋东村、宋西村。

	24
	大王东小学
	大王东村、梧南村 、梧北村、梧中村、富村、东兴村、康北村、康东村、康西村、康中村。

	25
	卓日村小学
	卓南村、卓北村、卓东村、卓西村、宜都村、兆伦村。



- 19 -

附件3

沣西新城适龄儿童、少年入学信息审核实施办法

为深入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法》、陕西省义务教育“七长责任制”，确保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少年进行入学资审，接受义务教育，特制定沣西新城适龄儿童、少年入学信息审核实施办法。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免试、就近，确保辖区每一位适龄儿童、少年参与入学信息审核，保障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二）坚持学校为主，组织实施辖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入学信息审核工作。
（三）坚持程序规范，把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作为规范办学的重要环节，做到公正、公平、公开。
二、实施范围
辖区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按照学区划分在对应公办学校或指定审核点进行信息审核。
具有沣西新城户籍的世纪大道区域适龄儿童、少年，意愿填报民办小学的由钓台街道东张村小学负责信息审核，填报民办初中或沣西中学学区内的由沣西中学负责信息审核。沣西中学与沣西新城第四学校初中部非学区内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信息审核工作由沣西中学负责，钓台中学与沣西新城第二学校初中部非学区内户籍的适龄儿童、少年信息审核工作由钓台中学负责，填报2—3所意愿公办学校，由教育卫体局统筹安排。
三、审核时间
1.学区内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户籍与住址一致）
（6月10日9:00至6月20日17:00）
2.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政策规定准入类等。
（6月21日9:00至6月24日17:00）
四、信息审核
（一）入学条件
小学：2015年8月31日（含8月31日）以前出生的沣西新城户籍适龄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外地户籍符合政策准入类学生。
初中：具有沣西新城户籍或沣西新城学校学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外地符合政策规定准入类学生。
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的，其父母（法定监护人）要向所属地村（社区）、街道办或学区内学校、教育卫体局提出书面申请，批准备案。
（二）资料审核
辖区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入学信息审核需填写《西安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信息审核登记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1.填写《西安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信息审核登记表》。学生及其家长登录西安市教育局门户网站、西安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管理平台（网址：http: //www. xaywjy. com）（以下简称“招生平台”）及其微信公众号（xaywjy）自行下载并填写《西安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信息审核登记表》（见附件4）
2.相关材料类型如下：
（1） 学区内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幼升小提供户口本和《预防接种证》，小升初提供户口本、学籍证明(就读小学提供并加盖公章）。
（2） 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需提供“居住、务工、户籍、流出”证明材料，幼升小还需提供《预防接种证》，小升初还需提供学籍证明。
（3） 外地户籍符合政策准入类学生。提供户口本及西咸新区义务教育外地户籍政策规定准入类相关材料，幼升小还需《预防接种证》，小升初还需提供学籍证明。
（4） 集体户落户人员子女。幼升小提供户口本和《预防接种证》，小升初提供户口本、学籍证明，还需提供实际居住证明及住房合同。
（5） 因拆迁改造过渡期内造成的人户分离的沣西新城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幼升小提供户口本和《预防接种证》，小升初提供户口本、学籍证明，还需提供实际居住证明、住房合同和拆迁凭证（或村委会、街道办共同出具的拆迁证明）。
（6） 其他情形按有关要求提供资料。
以上所有材料需提供原件及复印件。
3.审核流程
（1）家长提交《西安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信息审核登记表》，填报意愿学校。
（2）确定类型（学区内户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政策准入类等）。
（3）审核资料。注意：小学入学户口本需认真查验入学年龄段，学籍信息需查验是否当年毕业，“居住、务工、户籍、流出”材料按照要求查验。指定审核点非学区学生相关学校应单独登记造册。
（4）信息输入。在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平台输入相关信息，生成报名条，家长（监护人）签字确认相关信息。
（5）发放《报名条》。
（6）留存资料。学校要将复印件附在信息审核登记表、后面一并装订留存,教育卫体局将随机进行检查。








附件4
西安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信息审核登记表
	学生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毕业学校
	
	学籍号
	

	户籍地址
	

	家庭住址
	

	父亲姓名
	
	母亲姓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家长须知：入学信息审核通过后取得《报名条》，确定在公办学校就读的，不再进行网上报名；选择民办学校、愿意承担民办学校学费的家长和学生，持《报名条》进行网上报名，每名学生选报一所民办学校。未被民办学校录取的学生，由各区县、开发区教育局安排到对应学区公办学校，若无空余学位，按照“参考意愿、相对就近、统筹兜底”的原则，安排到其他公办学校入学。
提示：家长应对填写信息和提供入学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家长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意见：

审核人签名：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学生报名时，须填写此表（本表一式两份），按照区县、开发区安排持相关入学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参加审核。小学入学不填写毕业学校和学籍号。


附件5
西安市外地户籍符合政策规定准入类学生一览表
	序号
	对 象
	证明材料

	1
	驻国家确定的艰苦边远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军队划定的三类以上岛屿，以及在飞行、潜艇、航天、涉核等高风险、高危岗位工作的军人子女
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人民警察、一至四级伤残军人和人民警察、公安一级、二级英雄模范的适龄子女
	部队师以上政治机关认定后出具的介绍信。

烈士证明书、因公牺牲证明书、残疾军人证、残疾警察证和原籍区县民政局介绍信，公安英模证书。


	2
	长期从事地质勘探等野外工作人员，委托本市监护人照顾的适龄子女
	父母工作单位主管厅(局)介绍信。

	3
	按规定引进高层次人才适龄子女
	市人才办认定的相关证明。

	4
	留学归国创业人员适龄子女
	我国驻外使领馆出具的留学归国人员证明或教育部开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营业执照等。

	5
	为我市经济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人员的适龄子女
	荣誉市民证书或区县以上政府相关证明。

	6
	长期患重病人员和失去监护子女能力的残
疾人委托本市监护人照顾的适龄子女
	区县级以上医院危重病证明，残疾证。

	7
	我市接收的复转退伍军人的适龄子女
	区县以上退役军人事务局接收证明材料，父母本人复转退伍证件。

	8
	华侨适龄子女
	市级以上侨务部门出具的身份证明、华侨与入学儿童少年关系证明、居住证明。

	9
	香港和澳门籍适龄儿童少年
	监护人和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居住证明。

	10
	台湾籍适龄儿童少年
	西安市台办出具的证明，监护人和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居住证明。

	11
	外国驻我外交人员或使领馆外交人员的适龄子女
	监护人的有效外交身份证件及监护人与儿童少年的关系证明。


注： 1.1—7类政策规定准入的学生除提供上表所列证件外，还需持有户籍所在地政府街道办或乡镇以上人民政府开具的在当地无监护条件的学生流出证明、父母（或监护人）身份证件和我市居住证或我市居住证明或户口簿。
2.其他特殊情况由各区县、开发区教育局根据有关政策确定。
- 21 -

























- 29 -


